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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 11 月 11 日發布

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

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
第一項規定裁處停業或廢
照認定原則



第一點

本原則訂定目的

第二點

本原則所稱報關業者辦
理報關違規之範圍

第三點第三點

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
涉及情節重大之物品範
圍，海關得裁處停業或
廢照之標準及採計方式
( 附表一：報運非洲豬瘟
產品裁罰基準 )

第四點第四點
報關業者辦理報關因屢
次違規，屬情節重大，
海關得裁處停業或廢照
之罰鍰合計基準及採計
方式
( 附表二：報關違規裁處
停業基準 )

第五點

海關裁處時應審酌之各
項要素

認定原則內容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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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原則內容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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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使海關對報關業者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裁

處停止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有一客觀標準可資

參考，特訂定本原則。

二、本原則所稱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，指報關業者辦理報

關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二條或第三十九條第二

項規定，有不能提示、查無委任書、委任書內容不實或

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、偽造、變造委任書等不法情事

。



認定原則內容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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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屬情節重大，海關得停止六個月

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：

   ( 一 ) 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為非洲豬瘟疫區之國家 ( 地區 ) 報運進口豬肉類

及其他豬類產品，於最近一年內達三次以上。 ( 附表一 )

    ( 二 ) 報運進口、出口下列物品之一，於最近一年內達三次以上：

       1. 槍械、子彈、事業用爆炸物。

       2. 偽造或變造之貨幣、有價證券及印製偽幣印模。

       3.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毒品及其製劑、罌粟種子、古柯種子及大麻種子。

   前項最近一年內之違規紀錄，以報關業者於本原則訂定發布生效後違規

受海關裁處警告、罰鍰或停止報關業務，經合法送達之案件，始納入採計

，並以報關業者報運同一主提單之貨物採計為一次違規。



認定原則內容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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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，於同一年度前經海關裁處罰鍰金額合計

達新臺幣三十萬元者，屬情節重大，海關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

關業務；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，得廢止報關業務證照。 ( 附

表二 )

前項同一年度之罰鍰金額，以報關業者於本原則訂定發布生效後

違規受海關裁處罰鍰，經合法送達之案件，始納入採計。

五、海關裁處時，應審酌報關業者違規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

及歷來違章情形；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案件，得依附表一所

列基準裁處；前點第一項前段規定案件，得依附表二所列基準裁

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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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之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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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裁罰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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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裁罰基準



附表一之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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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1.1 生
效

111.1.5 違
規 (1Kg)

111.2.5 裁
處罰鍰
30,000 並送
達

111.4.5 違
規 (15Kg)

往前計算 1 年期間
110.4.5

11 22

( 未達 3 次，回歸關稅
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 )

111.5.5 裁
處罰鍰
30,000 並送
達

111.10.5 違
規 (52Kg)

往前計算 1 年期間
110.10.5

33

( 達第 3 次，依附表
一應停業 55 日 )

111.11.5 裁
處停業 55
日並送達

111.12.5 違
規 (8Kg)

往前計算 1 年期間
110.12.5

44

( 達第 4 次，依附表
一應停業 20 日 )

112.1.5 裁
處停業 20
日並送達

112.6.5 違
規 (8Kg)

111.6.5

11 22 33

往前計算 1 年期間

( 達第 3 次，依附表一
應停業 10 日 )



附表一之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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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數計算
1. 以報關業者報運「同一主提單」之貨

物採計為一次違規
2. 各分提單須合併計算重量。

每次違規均以該次報運豬肉產品重
量作為基準，不會累計過去的重量
，無重複評價問題。

重量計算

期間計算
最近一年內 3 次以上違規
( 含第 3 次 )



附表二之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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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裁罰基準



附表二之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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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裁罰基準



附表二之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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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1.1
生效

( 新臺幣元 )

橫軸金額表示同一年度因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12 條
或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經海關裁處罰鍰之累計金額

0

罰鍰累計達 30 萬
後，如再次辦理報
關違規，裁處停業
10 日

停業
10 日

裁處停業後如
業者再次辦理
報關違規，繼
續裁處罰鍰並
累計金額

40 萬

罰鍰累計達 40 萬
後，如再次辦理報
關違規，裁處停業
(20-10) 日 =10 日

停業
10 日

裁處停業後如
業者再次辦理
報關違規，繼
續裁處罰鍰並
累計金額

罰鍰累計達 70 萬
後，如再次辦理報
關違規，裁處停業
(90-10-10) 日
=70 日

停業
70 日

111.1.1 111.12.31

達到停業門檻，
即予停業處分，
但會扣除同一年
度已依本附表裁
處停業日數

30 萬

70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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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紀錄採計
本原則發布生效後有違規行為並受海關裁處，經合
法送達案件，始採計為第三、四點之違規紀錄

生效前回歸關稅法
本原則發布生效前之違規行為，如個案審酌屬違規
情節重大，依關稅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妥處

例示規定
本原則所定以外之違規事件，如個案審酌屬違規情
節重大，依關稅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妥處

裁量性行政規則向將來生效 
本原則發布生效後之違規行為，始得依本原則認定屬
情節重大及依附表基準裁罰

生效前回歸關稅法 例示規定

向後生效之認定及裁罰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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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紀錄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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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目的訂定目的

海關對報關
業裁處停業
或廢照，有
客觀標準可
資參考

違規範圍違規範圍 違規物品違規物品 期間計算期間計算

報關業者未
檢具委任書
或冒用進出
口人名義申
報

•報運進口非洲
豬瘟疫區豬肉
及豬類產品。

•報運進口、出
口毒品、槍械
及偽幣等管制
物品。

•最近1年內第3次
以上處予停業；
第6次處予廢照。
附表一

•同一年度經海關
罰鍰金額累計達
30萬元處予停
業，或累計達
100萬元處予廢
照。附表二

海關對報關業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
裁處停業或廢照認定原則

總     結



認 定 違 規 情 節
重 大 及 裁 罰 之
一致、公平

對 屢 次 違 規 業 者
即 刻 停 業 ， 促 其
改善

提高業者對報運
重大違章物品之
注意義務

汰除不適任業者，
落實管理

訂定認定原則之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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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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